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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股東會權限之大小端視公司法制係採行董事會優位主義或股東會優位

主義而有不同。然而，不論在何一政策下，股東會均應發揮在該政策下應有

之功能。實證經驗上顯示股東會之召開、議程設定及程序進行容易受到董事

會之操縱而減損其功能。然而面對此種情境，現行法下所能提供之救濟幾希。 

美國德拉瓦州公司法藉由法律與衡平界線之釐清就股東會功能減損之

實例給予救濟並提供判斷標準，惟於董事會優位主義下，仍堅持股東決議權

與提案權係屬二事。 

我國法下，董事會操縱股東會之情形並不稍遜。章程修改不僅是操縱的

明證之一，且得到多數法院之支持。事後救濟制度緩不濟急但事前救濟制

度，如假處分，其運用之分寸仍未成熟。即使引進股東提案權及董事候選人

提名制度，由於對違反之董事，公司法所提供之制裁機制並無實益，故董事

或許寧可違法也不願遵守。 

凡此種種皆繫於股東會與董事會間權限劃分之釐清；就此方能確定股東

會之功能，並針對相關制度提供完整設計及事後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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